
臺北市市民第三胎以上子女就讀國民小學教育補助金發給注意事項 

一、所謂第三胎以上子女，指戶籍登記為同一母親或父親並依出生年月日 

排序計算之第三位以上子女。 

二、同時符合下列規定者，得申請發給教育補助金： 

(一)設籍本市，領有臺北市政府民政局核發之第三胎以上子女證明卡。 

(二)就讀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以下簡稱學校）一至六年級。 

(三）補助金額為 1000元整。 

三、本補助金之申請、審核及撥款方式如下： 

(一)本補助金依學年發給，申請者應填具申請表，一年級及新轉入生應粘妥

第三胎證明卡正面影本及檢附戶口名簿影本；二至五年級家長可簡化申

請流程，填具申請表即可。於 108年 11月 22日前交回教務處申辦，逾

期視為自動放棄。 

(二)學校受理審核通過並向教育局申請後，於春學季開學後辦理本補助金發

放。 

四、具備資格尚未取得「臺北市市民第 3胎以上兒童證明卡」之學生，請家長

儘速攜帶國民身分證至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臺北市市民第 3胎以上兒童

證明卡」申請。 

五、如有洽詢事宜，請電教務處潘鈺筠老師 27335900轉 1114。 

 

煩請留意以下事項： 

※請一年級及新轉入生新申辦者填具附件一申請表（粘妥第三胎證明卡正面影

本及檢附戶口名簿影本）及附件三學生領據，交至聯合辦公室教務處。 

※請二至五年級學生填具附件二申請表及附件三學生領據，交至聯合辦公室教務處。 

 

 

 

 



臺北市市民第三胎以上子女就讀國民小學教育補助金申請表 

(一年級新生及新轉入生用) 學校名稱：臺北市和平實驗國民小學   108學年度  申請日期:108.11                

申請人 

（學生） 

姓       名  身分證統一號碼  

戶籍所在地 臺北市     區    里   鄰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出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電     話 
 

監護人 
姓      名  身分證統一號碼  

與 學 生 關 係  

證明卡正面影本黏貼處 

 

申  請  人  簽  章   監護人簽章  

學校審查 

  申請者是否為第三胎以上子女：□是     □否（請確實審核勾選） 

  申請者是否為設籍本市：      □是     □否（請確實審核勾選） 

審   查   結   果 

（請務必勾選） 

□符  合 

□不符合 

備註： 

承辦人：        業務主管：          會  計：           校長： 

 

 

 

 

 

附件一 



 

  臺北市市民第三胎以上子女就讀國民小學教育補助金申請表 

   (二至六年級學生使用)       學校名稱：臺北市和平實驗國民小學   108學年度  申請日期: 

 

申請人 

（學生） 

班級              年              班 

姓  名 

 

 

監護人 

姓   名 

 

 

 

與學生關係 

 

 

 

聯絡電話  

申 請 人 簽 章  監護人簽章  

 

  承辦人：        業務主管：          會  計：           校長： 

 

 

 

 

 

 

附件二 



 

學 生 領 據 （回執） 

 

學生           茲收到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8  學年度第三胎以上子女教育

補助金新臺幣  壹仟 元整。 

此據 

學生家長：                      （簽章） 

 

戶籍所在地（需設籍於台北市）： 

 

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 學生領據（補助金將於春學季後辦理發放） 


